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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28� � � � �证券简称：沃尔德 公告编号：2024-057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回购股份注销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本次将注销2023年回购计划中已回购的1,415,516股股份， 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153,413,

344股的比例为0.92%。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将由153,413,344股减少为151,997,828股，注

册资本将由153,413,344元减少为151,997,828元。

●回购股份注销日：2024年10月10日。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7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于2024年8月14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

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账户中的1,415,516股已回购股份的用途进行调

整，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调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办

理注销手续。公司于2024年8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注销公司

部分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45

日内，公司未收到任何相关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通知。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5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46.80元/股（含），回购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2023年5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公告》（2023-019）、《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2023-023）。

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46.80元/股（含）调整为不

超过33.21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m）披露的《关于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2023-024）。

截至2024年5月10日，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415,5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2%，购买的最高价为21.88元/股，最

低价为20.2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29,892,823.33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4年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

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公司上述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 回购方

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二、回购股份注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4年7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4年8月14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1,415,516股已回购股份的用途进行调整，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调整为“用于注

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注销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9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8）。

三、回购股份注销的办理情况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公司于2024年8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注销公司部

分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

内，公司未收到任何相关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通知。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本次回购股份注销申请，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日期为2024年10月10

日，后续公司将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53,413,344股减少为151,997,828股，具体股本结构

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注销前

本次注销回购

股份数量

注销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805,124 5.74 0 8,805,124 5.7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4,608,220 94.26 1,415,516 143,192,704 94.21

总股本 153,413,344 100.00 1,415,516 151,997,828 100.00

注： 上述股本结构变动以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

结构表为准。

五、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项是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作出的决

策，有利于提升每股收益水平，提高公司股东的投资回报，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及股东权益等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

市条件，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88028� � � � �证券简称：沃尔德 公告编号：2024-058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7/2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1,000万元~2,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64,0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4%

累计已回购金额 920,120.28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4.30元/股~14.4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7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4年8月14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23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9日、2024年8月21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40）、《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

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7）。

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23元/股（含）调整为不

超过22.88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m）披露的《关于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2024-05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

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9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6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4%，

购买的最高价为14.42元/股，最低价为14.3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920,120.28元（不含交易佣金等

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6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4%，购买的最高价

为14.42元/股，最低价为14.3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920,120.28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

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0830� � � � �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时2024-060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为浙江烟草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烟草投资）、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控股）、浙江中烟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中烟投资）、宁波大红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大红鹰），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143,012,6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478%。 因管理需要，浙江中烟投资、宁波大红鹰拟

将其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18,960,000股全部无偿划转给浙江烟草投资。 本次股份划转完成后，公司控

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构成为浙江烟草投资、香溢控股。 本次划转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划转实施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构成发生变化，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4年10月9日，公司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烟草投资转来的《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关于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无偿划转事项的批复》（浙烟财〔2024〕111号文件），根据中

国烟草总公司中烟办〔2024〕87号文件精神，同意浙江中烟投资将持有的1,350万股公司股权无偿划转

至浙江烟草投资；同意宁波大红鹰将持有的546万股公司股权无偿划转至浙江烟草投资。

（一）本次股份划转前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保持不变。 具体

情况如下：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权益变动前构成 权益变动后构成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浙江烟草投资 54,710,381 12.042 73,670,381 16.215

香溢控股 69,342,233 15.263 69,342,233 15.263

浙江中烟投资 13,500,000 2.971 0 0

宁波大红鹰 5,460,000 1.202 0 0

合计 143,012,614 31.478 143,012,614 31.478

（二）本次股份划转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划转前：

划转后：

二、本次划转后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烟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440714.6778万元

经营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丹枫路676号

法定代表人：郭志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酒店管理，经营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100%控股，实控人中国烟草总公司。

（二）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224.11万元

经营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丹枫路676号

法定代表人：郭志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项目管理，酒店管理，办公用品、礼品的包装设计、销售，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文化艺术交流策划，电子商务技术服务，道路货物运输（凭许可证

经营），仓储（不含危险品）。

股权结构：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全额出资并授权浙江省烟草专卖局行使出资人权力。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是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

行动人构成发生变化，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针对本次权益变动事宜，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浙江烟草投资、香溢控股将按规定编制权益

变动报告书并对外披露。

（三）本次股份划转事项已经实际控制人中国烟草总公司批复，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确认意

见，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股份划转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5337� � � � � � � � �证券简称：李子园 公告编号：2024-076

转债代码：111014� � � � � � � � � �转债简称：李子转债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10/1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15,000万元~30,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 24.66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1,376.2962万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3.49%

实际回购金额 20,938.3479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3.62元/股~16.02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1.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4.66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0日和2023年10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9）和《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74）。

二、回购实施情况

1、2023年10月18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75）。

2、2024年10月8日，公司完成股份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13,762,96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为3.49%（因公司“李子转债” 处于转股期，总股本持续变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394,432,300股），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6.02元/股，最低价为13.62元/股，回购均价15.21元/股，累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209,383,478.77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3、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股份回购方案。

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4、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财

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10月10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69）。 截至本公告披露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此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及理由如下：

股东名称 职务 变动期间 变动股数（股）

方建华 副总经理

2024/5/13 2,900

2024/2/23～2024/2/27 -300,000

朱文秀 董事、总经理 2024/2/23～2024/2/27 -350,000

苏忠军 董事、副总经理 2024/2/26～2024/2/27 -270,000

孙旭芬 财务总监 2024/2/26～2024/2/27 -145,000

2023年8月5日，公司披露了《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

编号：2023-057），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朱文秀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苏忠军先生、副总经理方建华先生、

财务总监孙旭芬女士因个人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部分各自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24年2

月29日，公司披露了《部分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上述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已按相关规定减持完成。

2024年5月13日，方建华配偶张金苏因操作疏忽，以集中竞价方式买入公司股票2,900股，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披露的《关于高管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自首次公告回购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此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40,087,338 60.87%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54,343,062 39.13% 394,432,300 1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0 0 6,945,462 1.76%

股份总数 394,430,400 100.00% 394,432,300 100%

注：1、2024年2月3日，公司披露了《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

通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已上市流通。

2、 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6,817,500股公司股票以非交易过户形式

过户至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

3、在2023年10月9日至2024年10月8日期间，因公司“李子转债” 处于转股期，累计转股股数为1,

900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394,432,300股。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13,762,962股，全部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将全部用于员工

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其中6,817,500股已通过非交易方式过户至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

证券账户。公司将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若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

限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则尚未使用的股份将予以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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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10/1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15,000万元~3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376.2962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3.49%

累计已回购金额 20,938.3479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3.62元/股~16.0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1.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4.66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2023年10月18日，公司首次回购股份。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披露的《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69）、《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3-074）、《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9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13,762,96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3.49%（因公司“李子转债”处于转股期，总股本持续变

化，截至2024年9月底，公司总股本增加至394,432,300股），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6.02元/股，最低价为

13.62元/股，累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209,383,478.77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

购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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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土地收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土地收储事项概述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4年8月7日分别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土地收储的议案》。 同意公

司与肇庆市端州区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端州储备中心” ）签署《土地收回协议书》，该议案已经公

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2024年8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土地收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二、土地收储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端州储备中心正式签署了《土地收回协议书》，并收到端州储备中心支付的首期土地

收储补偿款，即1,496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肆佰玖拾陆万元整）。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土地收储事项系公司为积极配合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政府城市建设总体规划需求而进行的交

易，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储补偿款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

理及影响数额将以审计机构的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本次土地收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运营造成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的情形。

四、其他说明

根据《土地收回协议书》的约定，目前公司收到的为首期土地收储补偿款，公司将积极配合端州储

备中心完成土地收回和过户等手续，并密切关注剩余款项的支付情况。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土地收回协议书》；

（二）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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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置换公司“华锋转债”部分抵押资产的

进展公告

一、置换抵押资产概述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4年8月7日分别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置换公司“华锋转债” 部分抵

押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采用现金等方式置换公司为“华锋转债”提供资产抵押担保的部分抵押资产。

该议案已经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召开的“华锋转债” 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202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8日、2024年8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分别披露的《关于拟置换公司“华锋转债” 部分抵押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华锋转债” 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及《202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二、置换资产的进展情况

（一）置入资产的进展情况

为有效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签署

了《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存款单质押合同》（以下简称

“质押合同” ）。 公司以持有的金额为人民币31,240,483.84元的存款单（以下简称“存单” ）项下的存

款本金及利息为华锋转债提供质押担保，置换为“华锋转债”提供资产抵押担保的部分抵押资产。 同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与中信建投、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肇庆分行（以下简称“浦东银行肇庆分行” ）就存单开立事宜签署了《单位定期存单三方协议》，对

于单位定期存单的开立、存单确认和交付、存单保管及止付与解付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公司将在浦东银行肇庆分行处的定期存单项下本金及利息，本金金额：[31,240,483.84元]，存期：[2

年期]，作为向[公司发行的“华锋转债” ]提供质押担保的标的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于中国人民

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办理完成存单质押登记手续。

三、《单位定期存单三方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出质人）：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质权人代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存款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

甲、乙、丙三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甲

方拟在丙方开立存单并质押给乙方，现三方就开立存单事宜达成如下一致约定：

（一）存单信息

甲方同意将其在丙方处的定期存单项下本金及利息，本金金额：[_31,240,483.84元 ]，存期：[___2

年期__]，作为向[甲方发行的华锋转债]提供质押担保的标的物。

（二）单位定期存单的开立

依据甲方申请，丙方为甲方办理单位定期存款，并向甲方出具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 甲方委托

乙方向丙方提交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开具单位定期存单的委托书等材料，向丙方申请换开单位定

期存单和确认书。

丙方收到乙方提交的有关材料后，应认真审查开户证实书是否真实，甲方与丙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存

款关系，以及开具单位定期存单的申请书上的预留印鉴是否和甲方在存款时预留的印鉴一致。 必要时，

丙方可以向甲方核实有关情况。

丙方经过审查认为开户证实书证明的存款属实的，在收到申请材料后3个工作日内开具单位定期存

单。 甲方不可撤销的同意丙方将该单位定期存单交付给乙方保管。

（三）存单确认和交付

1、丙方在开具单位定期存单的同时，应对单位定期存单进行确认，确认后认为存单内容真实的，应

出具单位定期存单确认书，并对存单进行止付处理。 甲方不可撤销的同意丙方将确认书与单位定期存单

一并递交给乙方。

2、乙方收到单位定期存单后，应向甲方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存单；及时办妥质押登记手续，并将质押

登记结果提供丙方归档。

（四）存单保管

1、存单由乙方负责保管，乙方应妥善保管存单，防止遗失、毁损或被非法处分。

2、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要求丙方对存单进行挂失、提前支取、转让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处分。

（五）止付与解付

1、止付：开出定期存单后，丙方对定期存单进行止付处理，未经乙方书面同意，不得办理存单的支

取、挂失、转让等手续。

2、解付：当甲方完全履行其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或乙方同意解除质押时，甲乙双方应共同向丙方出具

书面通知或其他协商一致的书面材料，丙方在收到该通知后，按照通知要求办理存单的解付手续。 若甲

方未能按期履行主合同项下债务，乙方有权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甲方与乙方签订的《质押合同》的条款

处分存单。

（六）权利与义务

1、甲方权利与义务：按时履行主合同项下的债务，配合乙方办理换开存单相关手续。

2、乙方权利与义务：妥善保管存单，不得擅自处分。在甲方违约时，乙方有权依据本协议及法律规定

行使质权。 主合同项下债务清偿后，乙方应及时解除质押并返还存单给甲方，并通知丙方。

3、丙方权利与义务：根据本协议及甲、乙双方的协商一致的书面文件，对定期存单进行止付和解付

操作。 对定期存单的真实性负责。 不承担因甲、乙双方之间的任何争议而产生的任何责任。 丙方仅为存

单开户行，仅承担开户、依据相关规定和约定支付和止付，不对甲方与乙方之间的主债务及担保权利义

务负责，甲方与乙方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由甲乙双方自行解决，与丙方无关。

（七）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应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律师

费、诉讼费等）。

（八）争议解决

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三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可向乙

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其他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且经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或盖章之日起

生效。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拟置入的定期存单已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公司“华锋转债” 抵押资产的

解除抵押手续尚未办理完成，本次抵押资产置换手续尚在进行当中，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存款单质押合同》；

（二）《单位定期存单三方协议》；

（三）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定期存款存单；

（四）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担保登记证明-初始登记。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688211� � � � �证券简称：中科微至 公告编号：2024-053

中科微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7/1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1,500万元~3,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35.6747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2711%

累计已回购金额 872.0249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3.6141元/股~25.82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7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于2024年7月

25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的股份将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稳定股价，回购价格不超过

27.74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回购期

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0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科微至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中科微至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4-03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

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9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69,600股，占公

司总股本131,608,698股的比例为0.052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5.829元/股，最低价为25.5955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792,831.4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9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356,747股，占公司总股本131,608,698股的比例为0.271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5.829元/股，最低

价为23.6141元/股，累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720,249.44元（不含交易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

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科微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88525� � � � � �证券简称：佰维存储 公告编号：2024-075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0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3370号南山智园崇文园区T2栋3楼西丽湖人才服务中心T2会务空间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1

普通股股东人数 29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34,225,00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34,225,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1.12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1.12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成思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黄炎烽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以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3,421,634 99.4014 103,418 0.0770 699,948 0.521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新任独立董事2024年度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3,416,659 99.3977 109,207 0.0813 699,134 0.521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补选公

司独立董事的

议案》

15,400,238 95.0420 103,418 0.6382 699,948 4.3198

2

《关于公司新

任独立董事

2024年度津贴

方案的议案》

15,395,263 95.0113 109,207 0.6739 699,134 4.314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过半数通过，议案1表决通过是议案2

表决生效的前提，议案1、议案2均获表决通过；

2、 本次审议议案1、2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4、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贤杰、张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2442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2024-083

债券代码：127105 债券简称：龙星转债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442� � � � � � �股票简称：龙星化工

债券代码：127105� � � � � � �债券简称：龙星转债

转股价格：5.92/股

转股起止日期：2024年8月7日至2030年1月31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星化工”或“公司” ）就2024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情况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920号）核准，公司于2024年2月1日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了7,547,539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54,

753,900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可转债于2024年3月6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

简称“龙星转债” ，债券代码“127105” 。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及《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

为6.13元/股。

由于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龙星转

债”的转股价格已于2024年6月20日起由6.13元/股调整为6.01元/股。

由于公司完成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登记手续，授予限制性股票增发股份1,258万股，公司总

股本由490,704,269股增至503,284,269股，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龙星转

债”转股价格已于2024年9月3日起由6.01元/股调整为5.92元/股。

二、“龙星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4�年第三季度，“龙星转债” 因转股可转债金额减少58,800元（588张），转股数量为9,794股。

截至2024�年9月30� �日，“龙星转债”累计完成转股9,794股，“龙星转债”剩余可转债金额为754,695,

100�元（7,546,951张）。

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2024年6月28日）

股份变动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2024年9月30日）

数量

（股）

比例

（%）

数量

（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5,203,287 1.06 10,214,769 15,418,056 3.06

高管锁定股 1,878,675 0.38 600,500 2,479,175 0.49

股权激励限售

股

3,324,612 0.68 9,614,269 12,938,881 2.57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485,616,713 98.94 2,259,294 487,876,007 96.94

三、总股本 490,820,000 100 12,474,063 503,294,063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龙星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4年1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联系部门：龙星化工证券部

联系电话：0319-8869260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2024�年9月30� �日“龙星化工”《发行人股

本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2024�年9月30� �日“龙星转债”《转/换股业

务情况汇总表》。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960� � �证券简称：青鸟消防 公告编号：2024-094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

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青鸟消防” ）于2024年3月25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

过8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150,000万元（含

本数）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或非保本型委托理财产品，其中购买非保本型委托理财产品的自有资金

金额不超过30,000万元且购买的委托理财产品金融风险评级为R2级及以下。 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的12个月内， 可循环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四川久远智能消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久远智能消防” ）近期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了现金管理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认购主

体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

资金来

源

1

青鸟消

防

厦门国际银行北

京海淀桥支行

公司结构性存款产品

（挂钩汇率三层区间 A�

款）2024534680802�期

结构性

存款

5,600 2024/8/5 2024/8/30

1.35%-2.

85%

募集资

金

2

久远智

能消防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绵阳

分行

2024年挂钩汇率对公结

构性存款定制第七期产

品580

结构性

存款

10,000 2024/8/1 2024/8/31

1.1%/�

2.1%/�

2.2%

募集资

金

3

久远智

能消防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绵阳

分行

2024年挂钩汇率对公结

构性存款定制第九期产

品61

结构性

存款

10,000 2024/9/4 2024/10/9

1.1%/2.

15%/2.

25%

募集资

金

4

青鸟消

防

厦门国际银行北

京海淀桥支行

公司结构性存款产品

（挂钩汇率三层区间A�

款）2024540130902�期

结构性

存款

5,600 2024/9/3 2024/9/30

1.35%-2.

7%

募集资

金

5

青鸟消

防

厦门国际银行北

京海淀桥支行

公司结构性存款产品

（挂钩汇率三层区间 A�

款）2024544650930�期

结构性

存款

5,600 2024/10/8 2024/10/31

1.35%-2.

6%

募集资

金

公司及子公司近期赎回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具体如下：

序

号

认

购

主

体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金额（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

资金来

源

投资收益

（万元）

1

久

远

智

能

消

防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绵阳分行

2024年挂钩汇率对公

结构性存款定制第七

期产品6

结构性

存款

10,000 2024/7/2 2024/7/31

1.1%/2.

2%/2.3%

募集资

金

17.72

2

青

鸟

消

防

厦门国际银行

北京海淀桥支

行

公司结构性存款产品

（挂钩汇率三层区间

A�款）

2024528690702�期

结构性

存款

5,500 2024/7/3 2024/7/30

1.35%-2.

85%

募集资

金

11.34

3

青

鸟

消

防

厦门国际银行

北京海淀桥支

行

公司结构性存款产品

（挂钩汇率三层区间

A�款）

2024534680802�期

结构性

存款

5,600 2024/8/5 2024/8/30

1.35%-2.

85%

募集资

金

10.69

4

久

远

智

能

消

防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绵阳分行

2024年挂钩汇率对公

结构性存款定制第七

期产品580

结构性

存款

10,000 2024/8/1 2024/8/31

1.1%/�

2.1%/�

2.2%

募集资

金

9.17

5

久

远

智

能

消

防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绵阳分行

2024年挂钩汇率对公

结构性存款定制第九

期产品61

结构性

存款

10,000 2024/9/4 2024/10/9

1.1%/2.

15%/2.

25%

募集资

金

20.90

6

青

鸟

消

防

厦门国际银行

北京海淀桥支

行

公司结构性存款产品

（挂钩汇率三层区间

A�款）

2024540130902�期

结构性

存款

5,600 2024/9/3 2024/9/30

1.35%-2.

7%

募集资

金

10.92

二、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情况

（一）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JADE� BIRD� FIRE� ALARM� INTERNATIONAL� (EUROPE), � S.L.（以下简称

“JBE” ）近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委托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

主体

受托方/银

行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元）

购买日 赎回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资金来

源

1

青鸟

消防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华润信托·通合

稳鑫6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固定收益

类

20,000,000.00 2024/7/22 2024/12/9

Max(赎回

开放日的

信托单位

净值-1，0)

*365/140

自有资

金

2

青鸟

消防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海通资管安鑫

28天滚动持有1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固定收益

类

10,000,000.00 2024/7/31 28天滚动 浮动

自有资

金

3

青鸟

消防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海通证券收益

凭证博盈系列

中证1000二值

看涨3月期第2

号定制

券商理财

产品

10,000,000.00 2024/8/2 2024/11/1

1.85%或

1.88%

自有资

金

4 JBE BBVA 法国国债 国债 19,551,198.88 2024/8/23 2025/1/29 2.86%

自有资

金

5

青鸟

消防

厦门国际

银行北京

海淀桥支

行

公司结构性存

款产品（挂钩

汇率三层区间

A�款）

202453665081

2期

结构性存

款

200,000,000.00 2024/8/13 2024/8/30 0.8%-2.7%

自有资

金

注：JBE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实际交易币种非人民币，购买/赎回金额及投资收益使用实际交易币

种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下同。

公司及子公司近期赎回了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委托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主

体

受托方/银行

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元）

购买日 赎回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投资收益

（元）

资

金

来

源

1

青鸟消

防

厦门国际银

行北京海淀

桥支行

公司结构性

存款产品

（挂钩汇率

三层区间 A�

款）

2024536650

812期

结构性存

款

200,000,

000.00

2024/8/13 2024/8/30

0.8%-2.

7%

245,

555.56

自

有

资

金

2 JBE BBVA 德国国债 国债

11,755,

652.73

2024/3/25 2024/9/18 3.20%

186,

150.48

自

有

资

金

3 JBE BBVA 法国国债 国债

11,767,

291.98

2024/3/25 2024/9/4 3.28%

175,

542.60

自

有

资

金

4 JBE BBVA 德国国债 国债

8,985,

828.63

2024/4/22 2024/9/18 3.11% 118,296.88

自

有

资

金

5 JBE BBVA 法国国债 国债

8,992,

400.48

2024/4/22 2024/9/4 3.27%

112,

549.61

自

有

资

金

6 JBE BBVA 法国国债 国债

9,029,

769.95

2024/4/23 2024/8/7 3.28% 88,222.98

自

有

资

金

7 JBE BBVA 德国国债 国债

9,020,

583.21

2024/4/23 2024/8/21 3.16% 97,862.96

自

有

资

金

（二）委托理财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进行委托理财应当选择资信状况及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以及盈利能力强的合格

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并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委托理财的金额、期限、投资品种、双方的权

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

2、具体实施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时，应当严格遵守《委托理财管理制度》规定的审批权限、决策

程序，严格执行管理与运行的相关举措，并根据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确定投资规模；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三）委托理财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在保证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不会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三、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和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累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未到期余额为5,

600.00万元，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未到期余额为22,418.28万元。上述未到期余额均未

超过公司董事会审批的授权投资额度范围。 具体情况如下：

1、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未到期情况 （含本公告所述购买产品情

况）

序

号

认购

主体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金额（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

化收益

是否赎

回

资金

来源

1

青鸟

消防

厦门国际银行

北京海淀桥支

行

公司结构性存款产品

（挂钩汇率三层区间

A�款）

2024544650930期

结构性

存款

5,600 2024/10/8 2024/10/31

1.35%

-2.6%

否

募集

资金

2、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未到期情况（含本公告所述购买产品情况）

序号

认购主

体

受托方/银行名

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元）

购买日 到期日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是否

赎回

资金来源

1 JBE BBVA 法国国债 国债 11,708,979.66 2024/3/25 2024/10/30 3.19% 否 自有资金

2 JBE BBVA 德国国债 国债 11,728,780.55 2024/3/25 2024/10/16 3.12% 否 自有资金

3 JBE BBVA 法国国债 国债 19,792,084.10 2024/5/28 2024/11/27 3.21% 否 自有资金

4 JBE BBVA 德国国债 国债 19,817,031.86 2024/5/28 2024/11/20 3.09% 否 自有资金

5

青鸟消

防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收

益凭证博盈

系列中证海

通证券ESG

股债联动策

略指数看涨

6月期第126

号

券商理财

产品

20,000,000.00 2024/4/25 2024/10/28

2.0%

+MAX

(0，(期末

价格-行

权价)/期

初价格)

*13%

否 自有资金

6 JBE BBVA 法国国债 国债 20,559,778.21 2024/7/11 2025/1/29 3.11% 否 自有资金

7 JBE BBVA 法国国债 国债 20,610,975.04 2024/7/11 2025/1/2 3.12% 否 自有资金

8 JBE BBVA 德国国债 国债 20,603,467.94 2024/7/11 2025/1/15 2.95% 否 自有资金

9 JBE BBVA 德国国债 国债 19,810,459.72 2024/7/12 2025/2/19 2.90% 否 自有资金

10

青鸟消

防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

通合稳鑫6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固定收益

类

20,000,000.00 2024/7/22 2024/12/9

Max(赎

回开放

日的信

托单位

净值-1，

0)

*365/14

0

否 自有资金

11

青鸟消

防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海通资管安

鑫28天滚动

持有1号集

合资产管理

计划

固定收益

类

10,000,000.00 2024/7/31 28天滚动 浮动 否 自有资金

12

青鸟消

防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收

益凭证博盈

系列中证

1000二值看

涨3月期第2

号定制

券商理财

产品

10,000,000.00 2024/8/2 2024/11/1

1.85%或

1.88%

否 自有资金

13 JBE BBVA 法国国债 国债 19,551,198.88 2024/8/23 2025/1/29 2.86% 否 自有资金

四、备查文件

1、理财产品合同、开户证实书等；

2、理财产品赎回凭证。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